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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論雷慧兒文「從《阿含經》看佛教的人間化」

釋悟因

　　在今年六月《歷史》月刊刊出雷慧兒的大作，「從《阿含經》看佛教的人間化」，雷文指出當今佛教界著重教導布施而不著重教導持戒，認為有失偏頗，故為文導正。立意可謂用心良苦。

　　然詳閱雷文，卻發現其基本立論「淨土」及其事行在論證上有一些疏漏，因此筆者不揣淺陋為文指出其疏失的地方，分別就雷文所涉：「淨土」、「人天」、「布施」、「持戒」等主題補充意見。另由於雷文引《阿含經》佐證、立論，因此筆者在回應上亦就阿含的要義來論述。極少部分涉「淨土」相關的思想，才略提及。

一、人天、淨土的界定

　　雷文的「淨土」，前後共有三處的界定。一、引《阿含經》定義：「所謂『淨土』，相當於文中的『淨地』、『善趣』，即一般通俗的『善道』」（頁29c）。二、「『人天』即是善道、淨土」（頁30b）。三、「淨土指受持清淨習慣的眾生所居之地。」。以上三種定義與一般佛教所說的界定有很大的出入。(註1）尤其第一、二點，是所謂作者的創見。以下就「淨地」「善趣」的範疇、定義作一釐清。
⊙　「淨地」之辨

　　雷文所引阿含經中有「淨地」一詞，或者是作為「淨土」之義的來源？

　　在阿含經沒有「淨土」一詞，但有「淨地」的用法。或許彼意「淨地」即「淨土」之意。然試研閱該段經文，發現可能是對佛經語言的誤解。今列其原文如下：

　　「如人擲杖置虛空，其必還墮，或墮淨地，或墮不淨地。如是。沙門．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。於苦集聖諦．苦滅聖諦．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。以不如實知故。或生善趣。或生惡趣。是故。諸比丘。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。當勤方便。起增上欲。學無間等」(頁29c)

　　就文脈來說，此中「淨地」之「地」，是指「某物」拋擲於空，必墮「地」上的「地」──吾人所蹴踏的「地面」。按「淨地」一詞，各經論使用時界定非一，有時指一個地面、一塊土地、一處場所，有時指持戒清淨，有時作「淨土」、一個世界。或者作「法門」來解釋。(註2)，若就阿含的使用，以CBETA光碟檢索，有十筆。但都是素樸的指稱一個「地面」。（註3）
　　然，按該經文的文義，擲杖喻，重點實不在配對善趣與淨地的關係，而在說明：於四聖諦不如實知，將來不論是落到「善趣」或是「惡趣」，總之就如擲杖於空，必然會墮落──必墮落任何一邊無疑。可見被比喻如淨地的善趣，就佛法的目的來說，當是要引導超越的。

　　所以引阿含經之喻，若以「淨地」一詞作為「淨土」的引述，恐有很大的誤差。

⊙　「善趣」即淨土？

　　若如所說「善趣」就是「淨土」，這似乎像基督教、天主教之視天國為永生之國，把它當理想、歸趣了。

　　「善趣」、「惡趣」，如前所述，「惡趣」不但要避免墮落；就是善趣也要超越。為什麼佛教認為要超越善趣呢？

　　按「善趣」，與「惡趣」相對。善趣包括「人趣」、「天趣」(或含「阿修羅趣」)。惡趣包括「地獄趣」、「餓鬼趣」、「畜生趣」。如是「五趣」阿含經喻如轉輪，眾生於此輪轉不息。(註4)。為何有這樣的現象？因為即使處在善趣之中，若心未淨除貪瞋痴，仍很容易造惡業而墮入惡道受苦。所以人世間雖是善趣，卻仍有「五濁」（註5），仍在「苦海」世間。是需要超越、淨化的。

　　釋迦牟尼佛成道后開始弘揚教義，說的是四聖諦、八正道(註6)。指出此「正道」能淨憂悲苦惱、越生死苦海。與一般宗教「勸人為善」，持守道德、戒法倫理略有出入。因其教法，除了持戒之外，尚包括修定、修慧(註7)。如此，吸引很多人，甚至外道──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來歸附。是有勝一籌。因其非只讓人以在「善趣」為足。且這樣的並非只是對出家眾，即使在家眾也是一視同仁的提供教導的。(註8)

　　又雷文謂「『人天』即是善道、淨土」（頁30b），人天是善趣、善道，沒有疑義。若謂人天是淨土，是不當。目前佛教界有「人間淨土」一詞，此一語詞是由二十世紀初佛教改革家太虛所提倡。其意當是指：在眾人努力之下，未來可成人間淨土。不是指當下。雖然此土有釋迦牟尼佛出世，是佛土，但是是所謂「釋尊的淨土」。沒有人認為目前的人間即是「淨土」的(註9)

二、　人天、淨土與持戒、布施

　　雷文主張，實現淨土，持戒為必要條件，布施可以助成淨土。這裡頭要釐清的是持戒、布施與人天、淨土的關係。

　　在淨土，布施與持戒熟重？如果是就佛教的淨土法門來說，有六度、四攝法。布施是列為六度四攝之首。說持戒與布施等重都不為過。不過雷文在定義淨土如前述有三義，其中有謂，『「人、天」即是善道、淨土』。(頁30b)。把人天說為淨土，就人天法來說，持戒與布施二者，當然是持戒為主，因為持戒，才能生為人天。但雷文的立論是在「建設淨土」，因此仍應回到「淨土」的立場來論述。

　　以「淨士」法門，來說，布施與持戒二者在淨土中的定位，持戒無寧是「基礎」，換言之，一個眾生必須是生為人身了，他才能有機會修治「淨土」。若一個人沒有持戒，失去人身，或在其他道，他連修治「淨土」的資格都沒有。所以就條件法來說，應該是這樣的：「修淨土的最好條件是人」，「人道的必要條件是持戒」。

　　如此，人天與淨土是同是異、是一是異應可立然分判！

　　又雷文指出「布施與淨土之間無必要的關聯」。(頁31)，以「成就淨土」來說，重在自他兩利，尤其利他行，凡一切利及眾生的事行都竭盡所能的去作。布施就是一個捨己利他的工作！誰說無關聯！

三、人間的基礎：持怎樣的戒

　　雷文意欲強化持戒，這是值得支持的。一個核心問題是：持戒，既是所有行事作為的基礎，那麼該怎麼持戒，持怎樣的戒？

　　作為一個人，以人天法來看，就是該守五戒、十善。五戒是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十善是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無貪、無恚、無痴。但是雷文在這地方卻又話鋒一轉，認為「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無貪、無恚、正見，則標準較高，已進入道德修養的層次」(頁30)，又云「高標準的遊戲規則是宗教團體倡導的道德規範」(頁31)、，「只要遵守低標準的法律，亦即奉行世俗團體的法令規章，則清淨之土自然現前」（頁32）。也許無貪、無恚、具正見的確較難，試問：低標準的法律規章，就能「清淨之土自然現前」？原來雷文所謂「持戒」的教導意即「奉行世俗團體的法令規章」！

　　若云，「奉行世俗團體的法令規章，則清淨之土自然現前」，這前提若成立，

那得要弄明白那是什麼法令、規章？它的「守法」不圓滿在什麼地方？困難為何？如果所指的是指「法律」所規範的那一套，那自有法律單位在執行。宗教人士豈能一肩挑？宣導政令！？

　　因此，回到宗教的本務，就佛教的持戒，那是很基本的，一般人來說是五戒，如是進一步修持，則教導持八關齋戒、十善業、菩薩戒。

　　雷文說「社會上普遍重視布施，而輕忽戒律」，則可能隱含一個指涉：這些布施的人中有輕忽戒律、甚至犯所謂雷文所云「低標準的世俗團體的法令規章」的人！也許有這樣的人！但不能一竿子打翻所有乘佛法船的人。常行布施的人或許不在意別人怎麼說，但是是非曲直到底是要說清楚、講明白。若觸犯法律自有法律制裁。

　　以921震災，因樓房倒塌被發現偷工減料的不法行為，如果也要佛教來扛，那是太抬舉佛教，把佛教的責任擴大了。社會的分工，國土的淨化，佛教的宗教師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其他尚有待社會各界，如司法界、警界、教育界以及政府的責任共同承擔。

結：

　　到底台灣的佛教人間化，為建設人間淨土而努力，其方向、歷程如何建構、規劃，是一個很大的工程，佛教界的口號可謂震天價響，卻是只聽雷聲響未見雨下來──建構人間佛教的淨土。雷文，不啻是提供教內檢討、反省的機會。

　　人所居住的世間、地球，是一個極適於修行的地方，愛這塊土地、淨化這塊土地，同時引導讓所有同住在這世上的人趨向淨化，則人間的淨化指日可期。

註釋：

註1：淨土的定義，參見釋印順，《淨土與禪》，台北：正聞出版社，民國71年

　　4月。頁3～8。淨土，通指清淨的世界。其清淨，有彌勒淨土、彌陀淨土、

　　維摩詰經中所述唯心淨土、法華經中三變淨土……各種佛國土的示現不一。

　　須再進一步研究。唯大致不出二種清淨，人與國土環境。人的清淨含自己

　　與他人。國土含有情、無情。淨土的建設，強調自利利他。用六度、四攝

　　攝化眾生，淨化國土。又參見：釋聖嚴，〈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〉，台北：

　　中華佛學研究所，《中華佛學研究》，第三期，1999年。

註2「淨地」各經論的用法，

1. 指一個地面、一塊土地，如《雜譬喻經》，T04，p0525b，

2. 指.一個場所，各部律「結淨地」，如《五分律》T22，p0150b。

3. 指持戒清淨，如：《入大乘論》T32，p0042b；《大方等陀羅尼經》，T21，p0656c、T21，p0657c。

4. 作「淨土」、一個世界，如《大乘莊嚴經論》，T31，p0645b。

5. 作「法門」如各大乘經典所云「淨地法」，如：《十住經》，T10，p0502c。

註3如云：「世尊告曰：可持此餅棄於淨地」；(增一阿含T02，p0649a)。另見雜

　　阿含T02，p0246a、增一阿含T02，p0588a；中阿含，T01，p0570a、p0536a、

　　p0602a、p0729c。

註4轉五趣輪之喻，見《雜阿含經》，T02，p0112b，p0243b

註5五濁：是人世間的另一種稱謂。如佛自云「我化五濁眾生。壽百歲故。」，

　　見七佛經T01, p0150b-c。五濁，指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。

註6註如經云「無病第一利，涅槃第一樂，諸道八正道。住安隱甘露。」(中阿

　　含經，T01，p0671b)。八正道指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勤、

　　定、正智。

註7八正道可概括為戒、定、慧。

註8如經云：佛告央掘魔羅：我於無量百千億劫，具足行十波羅蜜攝取眾生，

　　無量眾生未發菩提心者開化令發…」(央掘魔羅經，T02，p0533b)，可見佛

　　陀說法平等對待所有的眾生，如視一子羅候羅。

註9參見：釋聖嚴，〈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〉，台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，《中華佛學研究》，第三期，頁6。

 (引註舉例說明：T02，p0533b：T指大正藏，02，指大正藏第二冊。p0533，頁碼。b，指上中下欄的中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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